宁乡市司法局行政执法监督典型案例

为切实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发挥行政执法监督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作用，宁乡市司法局以规范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为契机，聚焦市场主体反映的突出问题开展行政执法监督。现筛选公布如下典型案例。

案例一、对某局执法人员不文明执法行为监督案。

【基本案情】2025年6月，市司法局收到申请人顾某某针对某局执法人员郭某某不文明执法行为的《行政执法监督申请》，市司法局依法开展执法监督。

【监督处理】市司法局向某局送达《关于提供执法监督事项有关材料的通知》，要求其在7日内作出答复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同时，与申请人多次电话沟通，听取其意见和诉求，对某局涉事人员进行询问，并将调查核实情况向该局反馈。某局对涉事执法人员进行了提醒谈话，明确指出其在群众沟通中需耐心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强调要充分保障投诉人表达意见的权利，杜绝随意挂断电话等不当行为，督促其深刻认识问题并加以改进。同时，该局将组织全员开展执法礼仪培训，重点强化“耐心倾听、规范沟通”要求，避免类此情况再次发生。为切实规范全市执法单位文明执法行为，市司法局报请市委依法治市办出台了《宁乡市行政执法单位执法规范文明用语》。

案例二、某公司反映行政检查过多过频问题监督案

【基本案情】2025年7月，某公司向市司法局反映执法单位对其实施行政检查过多过频的问题，市司法局依法开展执法监督。

【监督处理】市司法局根据某公司反映的问题线索，向相关单位致函，要求反馈其对该公司实施行政检查的相关情况。为全面了解相关情况，市司法局走访了联企干部、片区干部，听取了相关工作人员的情况反馈和该公司负责人的意见，并对第三方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询问，全面核实了某公司反映的有关问题情况。经调查了解，某第三方公司受委托对该公司进行了帮扶检查服务。另外，由某大队负责招录，实际在其他单位工作的两名工作人员2025年以该大队的名义对某公司进行了两次帮扶检查，该大队工作证件管理不规范。鉴于上述存在的问题，市司法局向委托执法单位致函，督促其切实落实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工作要求，杜绝类似情况发生。同时，向某大队致函，督促其加强本单位工作证件管理，切实规范执法行为。
